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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际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称为“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为“百润股份”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审慎尽职调查，对百润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况 

（一）交易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刘

晓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81 号）核准，公司向刘晓东

发行 151,319,040 股股份、向柳海彬发行 55,272,948 股股份、向喻晓春发行

13,280,004 股股份、向马晓华发行 9,600,000 股股份、向温浩发行 9,360,000 股股

份、向张其忠发行 6,920,004 股股份、向高原发行 4,656,000 股股份、向谢霖发行

2,640,000 股股份、向孙晓峰发行 2,559,996 股股份、向万晓丽发行 2,496,000 股

股份、向曹磊发行 2,480,004 股股份、向林丽莺发行 2,240,004 股股份、向程显东

发行 1,920,000 股股份、向汪晓红发行 1,056,000 股股份、向上海旌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旌德投资”）发行 11,880,000 股股份、向上海民勤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民勤投资”）发行 10,320,000 股股份购买上

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克斯酒业”或“标的公司”）100%股权。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与发行

价格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相关方发行股票数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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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刘晓东 2,598,147,916.80 151,319,040 

2 柳海彬 949,036,517.16 55,272,948 

3 喻晓春 228,017,668.68 13,280,004 

4 马晓华 164,832,000.00 9,600,000 

5 温  浩 160,711,200.00 9,360,000 

6 张其忠 118,816,468.68 6,920,004 

7 高  原 79,943,520.00 4,656,000 

8 谢  霖 45,328,800.00 2,640,000 

9 孙晓峰 43,955,131.32 2,559,996 

10 万晓丽 42,856,320.00 2,496,000 

11 曹  磊 42,581,668.68 2,480,004 

12 林丽莺 38,460,868.68 2,240,004 

13 程显东 32,966,400.00 1,920,000 

14 汪晓红 18,131,520.00 1,056,000 

15 旌德投资 203,979,600.00 11,880,000 

16 民勤投资 177,194,400.00 10,320,000 

- 合  计 4,944,960,000.00 288,0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总股本由

160,000,000 股增加至 448,000,000 股。 

（二）2015 年转增股本情况 

经公司 2015 年 7 月 2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5 年 8 月 18 日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以百润股份总股本 44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股票。2015 年 9 月 29 日，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公司

总股本由 448,000,000 股增至 896,000,000 股。 

转增完成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相关方发行股票数量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转增前所持股份数量（股） 转增后所持股份数量（股） 

1 刘晓东 151,319,040 302,638,080 

2 柳海彬 55,272,948 110,545,896 

3 喻晓春 13,280,004 26,56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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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转增前所持股份数量（股） 转增后所持股份数量（股） 

4 马晓华 9,600,000 19,200,000 

5 温  浩 9,360,000 18,720,000 

6 张其忠 6,920,004 13,840,008 

7 高  原 4,656,000 9,312,000 

8 谢  霖 2,640,000 5,280,000 

9 孙晓峰 2,559,996 5,119,992 

10 万晓丽 2,496,000 4,992,000 

11 曹  磊 2,480,004 4,960,008 

12 林丽莺 2,240,004 4,480,008 

13 程显东 1,920,000 3,840,000 

14 汪晓红 1,056,000 2,112,000 

15 旌德投资 11,880,000 23,760,000 

16 民勤投资 10,320,000 20,640,000 

- 合  计 288,000,000 576,000,000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896,000,000 股，因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新增的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576,000,000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关于业绩补偿的承诺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若本次重组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则交

易对方对本次重组实施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即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与净利润预测数的差额予以补偿；若本次重组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实施完毕，则前述补偿期追加一年，即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上述年度的承诺净利润金额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净利润预测数 22,165.65 38,307.67 54,434.23 70,643.86 

盈利预测补偿依据上述净利润承诺数据，采取逐年计算、逐年回购注销应补

偿的股份。若标的公司在补偿期内前一年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不足累计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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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数，则补偿方将按照与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150061 号《审

计报告》，经审计的巴克斯酒业 2014 年度净利润为（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为计算依据）为 22,299.69 万元，较承诺的 22,165.65

万元多了 134.04 万元，完成当年承诺业绩的 100.60%。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110360 号《审计报告》和信会师报字

[2016]110873 号《关于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经审计的巴克斯酒业 2015 年度净利润为（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为计算依据）为 41,394.31 万元，较承诺的

38,307.67 万元多了 3,086.64 万元，完成当年承诺业绩的 108.06%。2014 年和 2015

年累计完成承诺业绩 63,694.00万元，完成补偿期内各年累计业绩承诺的 34.33%。 

根据公司与刘晓东、柳海彬、喻晓春、马晓华、温浩、张其忠、高原、谢霖、

孙晓峰、万晓丽、曹磊、林丽莺、程显东、汪晓红、上海旌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民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上述交易对方 2014 年和 2015 年已完成业绩承诺，无需补偿。 

经核查，海际证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承诺得到了有效的履

行，承诺方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 

“（1）本人/本企业以所持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简称‘巴克斯酒业’）

股权认购的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简

称‘标的股份’），在本人/本企业与上市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

的补偿期内，按照补偿期内前一年末巴克斯酒业累计实际净利润数确定解锁比例

并解锁，未解锁的标的股份不得转让。盈利预测补偿期间，本人/本企业在上市

公司披露各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后，按照如下情况安排标的股份解锁： 

依据《专项审核意见》，在补偿期间，如巴克斯酒业达到或超过了前一年承

诺的累计净利润预测数，则本人/本企业可以直接参照截至前一年末累计实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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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数部分解锁；如巴克斯酒业未达到前一年承诺的累计净利润预测数，则本人

/本企业在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完毕利润补偿义务后，所持

标的股份可以参照截至前一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部分解锁；每年解锁标的股份

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期内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总数量＝补偿期内截至前一年末巴克斯酒业

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累计净利润预测数×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总数－补偿期内累计已解除锁定的股份总数量 

本人/本企业应当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时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巴克

斯酒业的股权比例计算解锁股份数额，解锁额度仅供本人/本企业持有的标的股

份使用，不得转由本次交易中的其他交易对方使用。 

（2）除履行上述盈利预测补偿期内的股份锁定义务，本人/本企业还应当按

照以下方式对标的股份进行锁定： 

至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如本人/本企业用于认购标的股份的巴克斯

酒业股权持续拥有权益时间均已满十二个月，则标的股份自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至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如本人/本企业用于认购标的股份的巴克

斯酒业股权中，存在对部分巴克斯酒业股权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十二个月的，

则该部分巴克斯酒业股权认购的对应数量的标的股份自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其余持续拥有权益时间已满十二个月的巴克斯酒业股权认购的对

应数量的标的股份自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3）本人/本企业关于标的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存在不一致的，以孰晚原则确

定解锁期限；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4）本人/本企业关于标的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约定，与法律、法规、证券

监管部门及交易所相关规定不一致的，以孰晚原则确定解锁期限。 

（5）标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相应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规定、规则办理。” 

经核查，海际证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承诺得到了有效的履

行，承诺方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6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情况说明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解锁比例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按照

补偿期内前一年末巴克斯酒业累计实际净利润数确定解锁比例并解锁，解锁比例

=补偿期内截至前一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内各年累计净利润预测数

（%）。根据会计师审计报告的相关数据，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解锁比例为 34.33%，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净利润 

预测数 22,165.65 38,307.67 

 

54,434.23 

 

70,643.86 185,551.41 

实际净 

利润数 22,299.69 41,394.31 

  

63,694.00 

补偿期内截至

前一年末累计

实际净利润数 22,299.69 63,694.00 

      

解除股份限售

解锁比例（%） 12.02% 34.33%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具体数量情况 

根据相关规则、《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会计师专项审核报告，本次申请

解除股份限售的具体数量如下： 

序号 
股东 

名称 

本次交易

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

数（股） 

本次解除股份

限售解锁比例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解锁比例×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

－补偿期内累计已解除锁定的

股份数量（股） 

1 柳海彬 110,545,896 34.33% 37,946,951 

2 喻晓春 26,560,008 34.33% 9,117,220 

3 马晓华 19,200,000 34.33% 6,590,759 

4 温  浩 18,720,000 34.33% 6,425,990 

5 张其忠 13,840,008 34.33% 4,750,842 

6 高  原 9,312,000 34.33% 3,196,518 

7 谢  霖 5,280,000 34.33% 1,812,458 

8 孙晓峰 5,119,992 34.33% 1,757,533 

9 万晓丽 4,992,000 34.33% 1,71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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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曹  磊 4,960,008 34.33% 1,702,615 

11 林丽莺 4,480,008 34.33% 1,537,846 

12 程显东 3,840,000 34.33% 1,318,151 

13 汪晓红 2,112,000 34.33% 724,983 

14 民勤投资 20,640,000 34.33% 7,085,066 

- 合  计 249,601,920 
 

85,680,529 

注：股东刘晓东、旌德投资承诺锁定期限为 36 个月，不参与本次解除限售，故本次解

除限售的股东数为 14 户。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基本情况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数为 14 户。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85,680,52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9.56%。 

（二）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股） 

质押冻结股份

数量（股） 

1 柳海彬 110,545,896 37,946,951 43,340,000 

2 喻晓春 26,560,008 9,117,220 800,000 

3 马晓华 19,200,000 6,590,759 - 

4 温  浩 18,720,000 6,425,990 12,100,000 

5 张其忠 13,840,008 4,750,842 - 

6 高  原 9,312,000 3,196,518 - 

7 谢  霖 5,280,000 1,812,458 2,590,000 

8 孙晓峰 5,119,992 1,757,533 - 

9 万晓丽 4,992,000 1,713,597 - 

10 曹  磊 4,960,008 1,702,615 2,181,000 

11 林丽莺 4,480,008 1,537,846 - 

12 程显东 3,840,000 1,318,151 1,330,000 

13 汪晓红 2,112,000 724,983 - 

14 民勤投资 20,640,000 7,085,066 - 

- 合  计 249,601,920 85,680,529 62,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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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除股东喻晓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包含 800,000 股质押冻结股份外，其他股东本

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均为未冻结股份。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海际证券认为： 

1、百润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百润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发行前所做出的承

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独立财务顾问对百润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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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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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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